
新乡市贸促会2016年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1、 基本情况
新乡市贸促会成立于2004年，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全供事业单位。单位核定编制20名，2016年底在职人数17人，退休人员5人，内设机构有办公室、商务联络部、项目部、企业部。公务用车1辆。
二、主要职责
1、开展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贸易界、商协会和其他经贸团体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联络工作；邀请和接待外国经济贸易界人士和代表团、组来访；组织本市经济贸易、技术代表团、企业家代表团、商会代表团出国访问、考察和洽谈；组织参加或与外国相应机构联合召开有关经济贸易技术合作方面的国际会议。
2、负责与国外对口组织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以及外国在华成立的商会进行联络；申报境外组织、企业在新乡市常驻代表机构，并负责监督和管理；向外国派遣常驻代表或设立代表处；参加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及其活动。
3、代表市政府赴国（境）外主办展览会和参加展（博）览会；负责全市赴国外举办或参加展（博）览会的归口、协调、上报以及相关的管理、监督工作。
4、安排和接待国（境）外来新乡市举办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主办国际专业性或综合性展览会、博览会；负责协调、管理、申报、审批外国来豫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
5、承办本市经济贸易活动中相关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承担法律顾问工作；受理经济贸易纠纷的调解、代理仲裁和诉讼；承办有关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咨询、争议及技术贸易的代理；办理国（境）外与本市有关反倾销事务的调查、代理；代理本市企业、国（境）外企业及个人办理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国际质量认证咨询及代理；向国内外公司、企业提供资信调查业务。
6、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加工装配证明书和转口证明书；认证涉外商业单据；代办外贸单证领事认证；出具国际商事证明书；代办涉外人力不可抗拒证明书；出具暂准进出口货物通关ATA单证册。
7、开展国内外经济调查研究和经济贸易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发布工作；向国内外有关企业和机构提供经济技术和贸易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为国内外经贸活动提供电子商务服务。
8、联系、组织外经贸界的经济技术和商务交流活动；为政府和企业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开展经贸学术交流、人才交流、出国劳务提供咨询服务。
9、指导、协调本市分支机构的工作；发展、审批本市国际商会的企业、团体、个人会员；负责对各分支机构及会员的服务、培训工作。
10、承办市政府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交办的其他事宜。
3、 公开说明
1、 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决算收入2040065.78元，财政拨款收入2039916.70元，其他收入149.08元，较上年增加221589.43元，增加原因：人员工资调整。
2016年决算支出2086230.44元，基本支出1749923.44元；具体情况如下：人员支出1570320.78元，日常公用支出179602.66元，主要用于本单位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336307元。主要用于办公用房租赁、会展等物品等服务，较上年增加36695.62元。
2、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
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179602.66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费157022.66元，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国内参展参会、企业培训等，其他资本性支出22580.00元，用于办公设备购置。
3、 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16年度政府采购办公家具、电脑、打印机等支出共22780元。
4、“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
2016年因公出国（境）费0元，较上年减少160700元，减少原因：2016年度没有发生出国业务。
2016年公务接待费0元，较上年减少5400元，主要是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办法，不断规范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接待审批控制，厉行勤俭节约，不断压缩公务接待费支出。
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700元，较上年减少27700元，主要原因一是公车改革和公务交通补贴两项制度实施后，公务用车保有量下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降低；二是通过实施定点加油及维修、ETC等有效措施，加强运维费管理。
5、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印刷、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护费、办公用房水电费、物业费、公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